
交易代码

精炼棕榈油期货(FPOL)合约细则

精炼棕榈油

每手25立方公吨

US$（美元）/ 公吨

US$ （美元）0.50 /公吨

现货月和接下来连续5个月，之后为每隔一个月1个合约。全合约月份长达24个月。

实物交割于大马电子化标准仓单

FPOL

交易品种单

结算方式

合约大小

报价单位

合约月份

第一交易时段:  
上午09:00至中午12:00

第二交易时段:
下午13:30至下午18:00

交易时间

最低价格波幅



精炼棕榈油期货(FPOL)合约细则

每日价格限制

现货月份的15日中午12:00，若15日为非交易日，则提前到前一个交易日。

良好质量精炼油，交割地点由卖家决定，位于马来西亚巴西古当港口 (Pasir Gudang) 或巴生港口 (Port Klang) 
的交易所指定仓库。

现货月：净持仓不超过800手
除现货月之外单一月份持仓：净持仓不超过10000手
除现货月之外所有月份持仓：净持仓不超过15000手

现货月份的第一至第二十日，若第二十日为非营业日，则提前到前一个营业日。

除现货月外，所有月份的合约，其价格最大波动幅度都是前一交易日结算价格的10%。

但以下情况例外：

当至少有3个非现货月份的合约波动达到10%，交易所将宣布，所有月份（除现货月）的合约将有10分钟的
冷却期，即在该10分钟内的所有交易，都必须在10%以内的价格交易。在10分钟的冷却期后，所有合约将进入
开盘程序长达5分钟。然后，所有合约(除现货月)的价格波动幅度都不可以超过前一个交易日结算价的15%。

若任何合约月份是在第一个交易时段结束前30分钟触及10%的冷却期价格，那么，将必须遵守以下条例：
• 该月份的合约不应被归类为交易冷却期。
• 在第一个交易时段的剩余交易时间，所有月份(除现货月)都必须在10%的价格波动幅度内交易。
• 在第二个交易时段内，所有月份合约都在15%的价格波动范围内交易。

若任何月份的合约是在第二个交易时段结束前30分钟触及10%的冷却期价格，那么，所有月份合约（除现货月）
在该交易日内的其余交易时间，价格波动必须在10%以内。现货月份合约没有价格变动限制。

最后交易日

电子化仓单
交割期

交割品质及地点

持仓限制

项目 入库 出库

游离脂肪酸含量 0.07% 0.10%

水分及杂质 0.10% 0.10%

碘值 ≥ 56 ≥ 56

熔点 （℃） ≤ 24 ≤ 24

色泽 (罗维朋比色槽5 ¼英寸) ≤红 2.6   ≤红 3.0


